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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港台節目「議事論事」提到一些宗教人士，特別是基督教人士，積極對一些社會上道德議題，例如《家庭暴力條例》及《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作出高調的回應。他們有能力動員數百人，甚至數千人，到立法會或上街示威；也有一定能力左右立法會的選舉。
　　社會上某些人士，稱這些基督徒為基督徒右派（The Christian right），這個名詞源自美國，根據Wikipedia的簡單定義：「基督徒右派是指美國的右翼基督徒政治社會運動和組織，支持保守的社會及政治價值。」傳統上他們是支持共和黨，尤其支持小布殊。香港的基督徒右派和美國略有不同，政治背景比較含糊，但社會及政治價值卻相近。那些是香港基督徒右派呢？陳士齊（2007年9 月）指出，那些反賭波的、反同性戀、抗拒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基督教派，堅持《中大學生報》犯錯的教徒，就是香港基督教的右派。我要補充，近期高調支持《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立法及反對修訂《家庭暴力條例》者，是當中的表表者。

按我理解，香港基督徒右派不能代表大部份基督徒，大家對道德議題的理解可能差異不大，但當這些道德議題索連到社會及政治議題的時候，大家甚有分歧。我認為基督徒在討論這些社會政治議題時，始終要回到耶穌的教訓：「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21節）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先了解耶穌說這話的背景。

先前記載耶穌光榮地進入了耶路撒冷，潔淨聖殿，遭受祭司長和長老質問耶穌的權柄。耶穌藉著比喻來指斥猶太人對神的背逆和不信服。於是法利賽人和希律黨合作，設計陷害耶穌。

法利賽人打發他們的門徒和希律黨的人去見耶穌，說：「夫子，我們知道你是誠實人，並且誠誠實實傳神的道，什麼人你都不徇情面，因為你不看人的外貌。請告訴我們，你的意見如何？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16-17節）這句說話，表面上是稱讚耶穌，但背後暗藏殺機，重點是最後一句：「納稅給該撒可以不可以？」「該撒」（Caesar）原是古羅馬名，後來成為羅皇帝的尊號。故此這句說話的意思是：「納稅給羅馬政府可以不可以？」其陷阱是將耶穌處於進退兩難的境況，因為當時猶大境內的百姓必須直接向羅馬皇帝納稅，引起一些猶太人的不滿。聖經學者巴克萊（1982）解釋：「倘若耶穌說他們應該納稅給羅馬，則祂的聲望便一落千丈，人們便視祂為賣國賊，和一個十分懦弱的人。倘若祂說不應該納稅的話，他們立刻可以向羅馬政府報告，以反動者的身份捉拿祂了。」

『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就說：「假冒為善的人哪，為什麼試探我？拿一個上稅的錢給我看！」他們就拿一個銀錢來給他。耶穌說：「這像和這號是誰的？」他們說：「是該撒的。」』（18-21節）這個銀幣上面刻上當時的羅馬皇帝的人像與名字，古時的幣制代表示三個原則：1.幣制代表錢幣人像的權力；2.表示人像的皇權通行無阻；3.這個錢幣是屬於人像的私有財產。（巴克萊，1982）
耶穌回答：「這樣，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意思是「既然你們接納和使用該撒的貨幣，你們也必須承認該撒有權徵收課稅……有一個領域是在該撒以外的權勢之外，而是完全屬於上帝的。」（巴克萊，1985）基本上我同意巴克萊的解釋，但我要補充，耶穌只是指出基督徒要同時盡上社會公民與天國子民的責任，祂沒有談及如何處理兩者的衝突。一般情況下，這兩個身份和責任是同時存在而不會有衝突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只盡上單一方面的責任。正如彼得前書所言：「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2:17），「敬畏神」與「尊敬君王」是並存的。

　　最近政府有意修訂「家庭暴力條例」，保護同性同居者，引發激烈的討論和非理性的對立。要認清這次爭議，必須查閱第一手資料。根據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的《家庭暴力條例》（第189章）修訂建議（8/12/2008）：「《條例》於一九八六年制定，讓婚姻其中一方或同居男女的其中一方可向法申請強制令，以免受另一方的騷擾。」《2007年條例草案》作出修訂，「把《條例》適用範圍擴大以涵蓋前配偶／同居及其子女；父母和子女、配偶父母和媳婿，祖父母／外祖父母和孫／外孫關係；以及其他延伸的家庭關係……由於性命攸關，政府當局同意有需要擴大《條例》的保護範圍，以涵蓋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同性同居關係人士……就上述承諾，我們（政府）正擬備修訂草案，把同性同居者納入《條例》的涵蓋範圍。」

面對《家庭暴力條例》，基督徒必須回到耶穌給我們的教訓，我們要盡上社會公民和天國子民的責任。換言之，基督徒一方面要捍衛聖經中所說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立場，但也必須盡上社會公民的責任，贊成立法保護所有人，包括同居男女和同性同居者。故此我認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社會公義及民生關注委員會對《家庭暴力條例》修訂的看法：「若然有團體和社會人士因為對婚姻和家庭的價值觀而阻礙和拖延此條例的通過，最大的受害者將會是處在水深火熱、威嚇重重的暴力受害人，絕對是得不償失的做法。耶穌基督愛顧世人，以仁愛關懷的榜樣，才是基督教的基本優先取向。」

總言之，按著耶穌基督的教訓，基督徒有著雙重身份，要盡上社會公民和天國子民的責任。面對社會複雜的議題，我們慎防只看重上帝的國度，忽略了社會公民的責任，墮入基督徒右派的陷阱，最終失去了基督徒應有的見證。
